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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大法庭就第二庭於中華民國 112年 7月 19日 112年度徵字第 3號

政府採購法事件所提案之法律爭議，裁定如下：

    主    文

以言詞所為不具一般處分性質之行政處分，未為救濟期間之教示

時，法律效果應類推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98條第 3項規定。

    理    由

一、提交事件之基礎事實

    緣相對人辦理之「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第二階段）統包

    工程」採購案，於民國 105年 5月 12日為第 2次公開招標公告

    、同年 6月 17日為公開招標更正公告，公告採最有利標之決

    標方式，抗告人及參加人均參與投標。嗣相對人於 105年 6月

    28日開標進行資格審查結果，認抗告人與參加人經資格審查

    均符合招標文件規定，得參加評選簡報作業，並當場宣布上

    開資格審查結果，而以言詞作成資格審標處分，抗告人有派



    員出席當場已獲悉參加人為合格廠商之審標處分。相對人於

    105年 8月 10日召開評選會議續行評選得標者，經評選委員會

    評定參加人為最有利標廠商，相對人即於 105年 8月 11日決標

    予參加人，抗告人於同日以書面向相對人提出異議；相對人

    另以 105年 8月 17日高市捷秘字第 10531066400號函將上述評

    選及決標結果通知抗告人，並於 105年 8月 25日為決標公告。

    就抗告人之異議，相對人復於 105年 8月 24日以高市捷工字第

    10531078700號函維持原決定。抗告人仍不服，於 105年 9月 9

    日向高雄市政府提出申訴，高雄市政府逾期未為申訴審議判

    斷，抗告人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經原審以 107年度訴字第 4

    51號判決後，抗告人、相對人及參加人均不服，各就不利部

    分提起上訴，經本院 110年度上字第 178號判決廢棄，發回原

    審更為審理。原審嗣以抗告人未於法定不變期間內對資格審

    標處分提出異議，裁定駁回其訴。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主

    張本件相對人以言詞作成資格審標處分，相對人並未告知救

    濟期間及方式，且嗣後並未另作書面行政處分，致其遲誤救

    濟期間，應依行政程序法第 98條第 3項規定，展延救濟期間

    為 1年等語。因提案庭就上開法律爭議，經評議後認擬採為

    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先前裁判間（本院 95年度判字第 9號

    判決、109年度判字第 465號判決）之法律見解歧異，經徵詢

    其他各庭未獲一致見解，而為本件提案。

二、提案之法律爭議

    本案原徵詢之法律爭議為：「行政程序法第 98條第 3項規定

    ：『處分機關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致相對

    人或利害關係人遲誤者，如自處分書送達後 1年內聲明不服

    時，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上開規定，於非書面之行政

    處分是否亦有適用？」經第一庭、第三庭均表示就徵詢之法

    律爭議關於「言詞之行政處分，未為救濟之教示時，法律效

    果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98條第 3項規定」部分，同意第二庭（

    即提案庭）所採法律見解（第一庭並表示交通標誌之設置行

    為為一般處分，情形特殊而無教示規定之適用，更無適用行

    政程序法第 98條第 3項救濟期間展延 1年之必要）；第四庭則

    不同意第二庭所採見解。（徵詢書、回復書詳卷）。茲因非



    書面之行政處分，態樣眾多，是否均需為救濟之教示，未必

    可一概而論。本件原因案件之基礎事實僅涉以言詞所為不具

    一般處分性質之行政處分，爰將提案之法律爭議限縮在以言

    詞所為不具一般處分性質之行政處分（下稱言詞行政處分）

    ，未為救濟之教示時，法律效果是否有行政程序法第 98條第

    3項規定之適用？

三、本院大法庭裁定如主文所示之統一法律見解，理由如下：

（一）憲法第 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國家應善盡資訊告知義務，

      使人民權利遭受侵害時，知悉如何尋求權利救濟途徑，達

      到接近法院之權利保護目的：

      憲法第 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係指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

      時，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司法院釋字第 418號解釋理

      由參照）。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人民權利遭

      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正當法律程

      序公平審判，以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此乃訴訟權保障

      之核心內容（司法院釋字第 396號、第 574號解釋及第 653

      號解釋理由參照）。訴訟權如何保障，應該接受正當法律

      程序原則指導。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人民有合理、公平參與

      法律程序之權利，包括客觀參與可能之保障及主觀參與可

      能之保障。所謂主觀參與可能之保障，係使權利主體有知

      悉參與權利存在之可能性，因為知道權利存在，是行使權

      利之先決條件，此種對參與權利資訊之知悉可能性，亦即

      權利主體取得權利資訊之機會，可稱之為程序資訊取得權

      。法律上所規定權利告知之途徑，即是確保取得權利資訊

      之途徑，係為保護權利之主觀行使可能性；而權利行使之

      除斥期間，則同時確保權利之主觀與客觀行使可能性（司

      法院釋字第 610號解釋許玉秀、林子儀、許宗力大法官之

      部分協同意見書參照）。程序資訊取得權，其目的在保障

      人民對行使其權利之先決條件之相關資訊有知悉可能性（

      司法院釋字第 667號解釋葉百修大法官不同意見書參照）

      。

（二）救濟教示與人民受憲法第 16條保障訴訟權之行使息息相關

      ：



      現行法制下，人民不服行政處分，所得提起之救濟途徑，

      不論是屬於發揮行政自我省察功能之訴願及相當於訴願之

      救濟程序（例如：申訴、復審等）及其先行程序（例如稅

      法上之復查、政府採購之異議等）或屬於司法審查性質之

      行政訴訟，為維持法安定性，率皆定有提起權利救濟之不

      變期間。此等救濟期間，定性上屬於具形成權作用之除斥

      期間，一旦救濟期間經過，而人民未提起權利救濟者，則

      行政爭訟權利將消滅，行政處分因而形式確定，人民不再

      得以依循法定之通常救濟途徑，以爭執其合法性，甚至是

      合目的性。有鑑於救濟期間與人民受憲法第 16條保障訴訟

      權之行使息息相關，而救濟教示，係行政機關於終局決定

      作成後，對人民說明提出救濟之相關程序，以利人民提出

      行政救濟，為憲法第 16條所保障訴訟權之範疇，因而行政

      程序法第 96條第 1項第 6款明定救濟教示為書面行政處分應

      記載事項，並於同法第 98條第 3項規定「處分機關未告知

      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致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遲

      誤者，如自處分書送達後 1年內聲明不服時，視為於法定

      期間內所為。」

（三）於政府採購事件，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處分亦應適用行政程

      序法關於救濟期間教示及未教示而延長救濟期間之相關規

      定：

    ⒈行政程序法係規範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行為應遵行一定程序

      之法律。行政程序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行政機關為行政

      行為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本法規定為之。」是其

      他法律如有特別之程序規定，僅該部分排除適用行政程序

      法，其餘部分仍有行政程序法之適用。為建立政府採購制

      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

      保採購品質，政府採購法於 87年 5月 27日公布，88年 5月 27

      日施行。該法第 3條規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

      事業（以下簡稱機關）辦理採購，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

      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亦揭示各機關辦理採購

      ，凡政府採購法有規定者，應優先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

      ，其無規定者，則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⒉具體採購程序之規定，旨在確保國內外廠商得在不受歧視

      且機會均等之方式下，競爭政府採購商機。關於廠商與機

      關間因招標、審標、決標等訂約前之採購行為所生之爭議

      ，政府採購法第 74條至第 85條規定異議及申訴二級之行政

      內部救濟機制，同法第 83條規定：「（申訴）審議判斷，

      視同訴願決定。」政府採購法第 75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

      廠商對於機關辦理採購，認為違反法令或我國所締結之條

      約、協定（以下合稱法令），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

      於下列期限內，以書面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三、對採

      購之過程、結果提出異議者，為接獲機關通知或機關公告

      之次日起 10日。其過程或結果未經通知或公告者，為知悉

      或可得而知悉之次日起 10日。但至遲不得逾決標日之次日

      起 15日。」上開異議期間，性質上為法定不變期間，招標

      機關不得伸長或縮短之，廠商逾期提出異議，即生失權效

      果。前開規定固屬政府採購法所定之特別規定，於採購事

      件應優先適用，亦即廠商對於招標機關所為審標、決標等

      行政處分不服，應於前揭法定不變期間內提起異議、申訴

      ，對申訴審議判斷結果仍有不服，始得提起行政訴訟。惟

      政府採購法 87年制定之初，對於採購程序中招標機關所為

      行政處分，並未另定關於救濟教示之特別規定。行政程序

      法公布施行於政府採購法之後（行政程序法於 88年 2月 3日

      公布，90年 1月 1日施行），且政府採購法自 88年施行後，

      歷經多次修正，並未增設排除行政程序法有關行政處分救

      濟教示、未為救濟教示之法律效果等適用之規定，是行政

      程序法有關行政處分救濟教示、未為救濟教示之法律效果

      ，乃政府採購法所無之程序規定，於採購事件機關所為行

      政處分亦應適用。政府採購法之主管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及行政程序法之主管機關法務部，就此亦採相同見

      解，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3年 10月 8日工程企字第 10

      300326870號函：「一、檢附法務部 103年 9月 17日法律字

      第 10303510490號函影本乙份。二、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 3

      1條第 2項向廠商追繳押標金之書面通知，請依同法第 75條

      第 1項第 3款附記相關救濟途徑、期間及受理機關等教示內



      容，使廠商知悉其權利，並避免爭議。如未附記救濟期間

      者，依行政程序法第 98條第 3項規定，廠商於收受上開書

      面通知後 1年內提出異議，應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

      可資參考，是相對人聲請通知政府採購法之主管機關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到庭詢問其意見，本院認無必要。

    ⒊提升採購程序之效率與功能，固為政府採購法立法目的之

      一，但並非唯一目的。政府採購法建構並提供廠商權利救

      濟制度，以確保公開透明競爭程序之維持，應屬我國政府

      採購制度法制化、主觀化（賦予廠商在採購程序有請求招

      標機關遵守採購法令之請求權）與現代化工程中更為重要

      之拱心石。對於廠商而言，政府採購法諸多條文對廠商權

      益之保障，都必須依賴異議與申訴制度給予維護；在廠商

      受到不公平或不當待遇時，若不能提供有效之救濟方式，

      將使整個採購制度之目的，淪為空談。政府採購法第 75條

      第 1項各款規定短促之異議期間，廠商提出異議如逾法定

      期間即生失權效果，雖有助於採購程序之效率，但此對有

      效採購救濟之目的而言，具有限制作用，因為任何救濟期

      間之失權效果，對於確保政府採購程序公開透明之維持，

      在制度本質上帶有阻礙作用，而呈現分庭抗禮並帶有內在

      緊張關係。廠商權利既已受我國法秩序承認與保障，基於

      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必須確保廠商權利遭受侵害

      時，有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

      以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始符合憲法第 16條訴訟權保障

      之核心要求。救濟教示攸關訴訟權之行使與保障，已如前

      述，自不能僅因採購程序追求效率即認為行政機關應為救

      濟教示之義務得因此減輕或免除。況為提高行政效率，並

      防杜濫訴，行政訴訟法第 116條第 1項規定：「原處分或決

      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

      。」前階段採購程序所為行政處分縱有爭訟，原則上不影

      響次階段採購程序之進行，並無「允許採購程序所為行政

      處分因未為救濟教示而延長救濟期間，會延宕採購程序時

      程，有損公共利益」之問題。是以，於政府採購事件，行

      政機關所為行政處分亦應適用行政程序法關於救濟期間教



      示及未教示而延長救濟期間之相關規定。

（四）言詞行政處分未為救濟期間之教示時，法律效果應類推適

      用行政程序法第 98條第 3項規定：      

    ⒈行政程序法第 96條第 1項第 6款雖僅規定書面行政處分應為

      救濟教示，並於同法第 98條第 3項規定：「處分機關未告

      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致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

      遲誤者，如自處分書送達後 1年內聲明不服時，視為於法

      定期間內所為。」該條項文字使用「處分書送達」等字，

      且與同法第 96條規定作體系性觀察及解釋，固堪認行政程

      序法第 96條、第 98條第 3項規定僅適用於書面行政處分及

      非書面行政處分經依同法第 95條第 2項請求作成書面但未

      為救濟期間教示之情形。惟言詞行政處分與書面行政處分

      ，對於人民產生之規制效力並無不同。言詞行政處分瞬間

      作成，往往未附具理由及法條依據，比起書面行政處分，

      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更不易查知其屬具規制效力之行政處

      分，更容易疏忽提起行政救濟之時機。言詞行政處分如不

      為救濟之教示，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無從得知救濟之期間

      ，致難於法定不變期間內提起爭訟，此情形較諸書面行政

      處分未為救濟教示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訴訟權益受損害，

      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言詞行政處分未經依行政程序法第 95

      條第 2項請求作成書面之情形，行政程序法未如同法第 96

      條第 1項規定明定應為救濟期間之教示及其法律效果，應

      屬規範漏洞。

    ⒉論者有謂立法者於制定行政程序法當時，即有意使言詞行

      政處分須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依行政程序法第 95條第 2項

      規定請求作成書面時，機關始應於作成之書面上記載救濟

      教示，未記載者才有行政程序法第 98條第 3項之適用，此

      係立法者之選擇，司法機關應予尊重等語。惟：  

      ⑴行政程序法之制定，歷經數版本，有行政院研考會版草

        案、行政院經建會法規小組版草案（下稱經建會版草案

        ）、法務部版草案、行政院審定後版草案，立法院陳婉

        真、趙永清委員等 24人於 82年 6月 11日將經建會版草案

        提案請立法院審議制定行政程序法；立法院吳東昇委員



        等 20人則於 83年 3月 17日將法務部版之行政程序法草案

        ，提請立法院審議；行政院審定版之草案為主管機關提

        出之版本。因 3個版本各有差異，又由立法委員謝啟大

        協助提出整合版本。各草案之研擬雖分別參考日本、德

        國之規定，但日本、德國法制規範不同，草案研擬又經

        專家學者參考我國斯時訴願法、行政訴訟法修正草案及

        因應我國實務需要而討論調整，要探究立法者原意為何

        ，誠非易事。

      ⑵經建會版草案第 62條第 2項、第 3項雖規定：「以書面以

        外方式所為之行政處分，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有正

        當理由而即時提出申請者，處分機關應即以書面確認之

        。」「書面行政處分應記載下列事項：……五、處分內容

        有不利於相對人者，不服處分之救濟方法。」其說明謂

        ：「……�為兼顧法之安定性及權利保障，以言詞或其他

        方式作成之行政處分，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如有正

        當理由（例如：其必須向其他機關證明行政處分之存在

        及內容或必須藉由理由之說明以瞭解有無撤銷該處分之

        機會）……�參考訴願法第 22條、德國行政程序法第 37條

        規定。」（見本院卷一第 414頁、第 415頁），草案第 64

        條規定：「（第 1項）對書面行政處分依法得訴願、異

        議或依其他方法聲明不服者，處分機關於作成處分時，

        應於處分書內載明不服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受理機關，

        告知處分之相對人。（第 2項）利害關係人於知悉處分

        之次日起 1個月內，得以書面向處分機關請求為前項之

        告知。但自處分生效之次日起逾 6個月者，不得請求。

        （第 3項）處分之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因處分機關未依

        前 2項規定為告知，致未能於法定期間內聲明不服者，

        得於相對人接到處分書之次日起 6個月內聲明不服，不

        受法定聲明不服期間之限制。……」其說明謂係參考日本

        行政不服審查法第 18條、第 19條、第 46條、第 57條及第

        58條（見本院卷一第 418頁至第 420頁）。研討過程對於

        古登美教授詢問「……當依言詞作之行政處分的相對人也

        需要教示而請求時，行政機關是否也應予以教示？……」



        回應為「……第 64條規定雖僅以書面行政處分為限，但在

        依言詞或其他方式作成之行政處分，人民如有正當理由

        ，仍得依第 62條第 2項請求以書面確認該處分，乃有獲

        得告知之機會。……」（見本院卷一第 421頁），經建會

        版草案似係認言詞行政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得依

        草案第 62條第 2項請求書面確認（參考德國行政程序法

        第 37條規定）就有機會獲得救濟教示即為已足。惟德國

        行政程序法原未規定行政處分之教示，但依其行政法院

        法第 58條規定審級救濟或其他權利救濟期間，自書面為

        救濟教示後始起算（德國嗣於行政程序法第 37條新增第

        6項規定，規範行政機關為權利教示之通知義務，但救

        濟教示有瑕疵之法律效果，並未於行政程序法內明定，

        仍適用行政法院法第 58條第 2項。且以口頭作成但未書

        面確認之行政處分，亦必須為權利救濟之教示，參見 E.

         Eyermann等著，蕭文生等譯德國行政法院法逐條釋義

        （上冊），109年，§58，編碼 14；§59）。足見德國對

        於言詞行政處分之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訴訟權之保障並

        不亞於以書面作成行政處分之情形。又經建會版草案未

        採行德國「救濟期間不起算」之法制，而師法日本昭和

        37年（西元 1962年）行政不服審查法第 57條規定，於草

        案第 64條第 1項規定書面行政處分機關有救濟教示義務

        ，第 2項賦予利害關係人得請求為救濟之告知，第 3項規

        定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因機關未為前 2項告知而未能於

        法定期間內聲明不服延長救濟期間。惟日本行政不服審

        查法之立法體例於處分未為教示之救濟章節規定，立法

        原旨雖未適用於言詞作成之行政處分，因為針對以言詞

        作成之行政處分並未被課予教示義務，然而根據昭和 37

        年行政不服審查法第 57條第 2項規定，可以針對包括非

        書面行政處分在內之未為教示者（例如以言詞作成之行

        政處分或事實行為），於處分相對人以外之利害關係人

        請求為關於原處分是否得提起不服聲明及得提起不服聲

        明時之管轄機關及不服聲明期間之教示時，行政機關應

        就請求事項教示之。以及根據同條第 3項規定「於前項



        情形，請求人以書面請求教示時，應以書面教示之。」

        因此即使作成時非書面之行政處分（例如言詞行政處分

        ），經利害關係人要求書面教示而機關仍不為書面教示

        時，亦得進而適用第 58條之特別救濟安排（見參加人委

        託程明修教授撰文第 12頁至第 15頁，附於本院卷一第 22

        5頁至第 231頁），與經建會版草案第 64條限定書面行政

        處分利害關係人始能請求救濟教示及未獲救濟教示予以

        特別救濟之情形並不相同。

      ⑶法務部版草案雖參考經建會版草案第 62條第 2項規定，而

        研擬第 118條條文（即類似於現行行政程序法第 95條第 2

        項），但討論過程有委員認為經建會版草案第 62條第 2

        項規定須具備 2個要件即「正當理由」與「即時」，德

        國法規定亦須具備「正當理由」與「即時」2要件，但

        如為使行政機關在作業上較具彈性，不規定「即時」之

        要件亦無妨，遂將第 118條草案文字調整為「以書面以

        外方式所為之行政處分，其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有正當

        理由要求作成書面時，處分機關不得拒絕。」（見法務

        部行政程序法研究制定委員會 80年 12月 10日第 34次會議

        紀錄）。又法務部版草案將經建會版草案第 64條請求告

        知之條文拆成 2條（並非採經建會版草案體例，將請求

        救濟教示之條文與書面行政處分應為教示之條文放在同

        一條，使其由體系上即可推知經建會版草案請求教示係

        限於書面行政處分），其中草案第 121條規範利害關係

        人告知、第 122條規範未為告知之法律效果。然而依法

        務部行政程序法研究制定委員會 81年 1月 14日第 36次會

        議紀錄所載，黃委員守高表示：「第 121條、第 122條之

        規定約略包括二種情形，一為行政機關以書面作成行政

        處分漏未為第 120條第 6款之教示者；二為行政機關以言

        詞或其他方式為行政處分漏未為前述之教示者；三為利

        害關係人請求教示之問題。而今試擬條文乃將此 3種情

        形規範在一起，故較不明確，惟基本上應規定於 10日內

        以書面請求告知，並應增列條文規定行政機關應於幾日

        內為告知，行政機關如未於該期間內為告知者，應自相



        對人或利害關係人接到告知之日起算 30日較為合理，且

        不違背訴願法之規定，亦較能保障人民之權益。」翁委

        員岳生表示贊同，城委員仲模表示「依幾位委員之說明

        得知，應要求行政機關必須為告知，以保障人民權益。

        」主席遂裁示請研究員參酌各位委員高見將草案第 121

        條至第 123條條文重擬（見本院卷一第 298頁、第 299頁

        ），足見法務部版草案並非有意將言詞行政處分之教示

        及機關未教示應予延長救濟排除。至於 81年 2月 11日第 3

        7次會議討論研擬之條文刪除第 121條，其理由為「本法

        第 123條既已對行政機關未為告知之法律效果為規定，

        則另規定利害關係人之請求告知，似無實益，縱利害關

        係人未為請求告知，仍有該條之適用，故本條似無規定

        之必要，得予刪除」（見本院卷一第 478頁），此後討

        論聚焦在要採訴願法草案立法體例（視為於法定期間內

        提起），抑或採行政訴訟法草案立法體例（聲請回復原

        狀），討論後係採前者，並參考斯時訴願法修正草案初

        稿第 77條第 2項條文「未為附記或附記錯誤者，自訴願

        決定書送達之日起 1年內提起再訴願或行政訴訟，視為

        於法定期間內提起」研擬草案。容係漏未考慮訴願決定

        均作成書面，但行政處分未必均以書面為之，討論過程

        並未見認為言詞行政處分毋須為救濟教示及未教示毋須

        延長救濟期間。

      ⑷我國行政程序法第 95條第 2項規定：「以書面以外方式所

        為之行政處分，其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有正當理由要求

        作成書面時，處分機關不得拒絕。」該條文於立法程序

        中，文字部分主要係參考謝啟大委員提案版本第 97條通

        過，但其文字內容實係與前述法務部版草案第 118條相

        同，而與經建會版草案第 62條第 2項及德國行政程序法

        第 37條文字已有相當差異（如前所述，刪除了「即時」

        之要件）。行政程序法第 95條第 2項所稱「作成書面」

        其意應指作成「書面證明」而言。換言之，係先前業已

        存在之以書面以外方式所為之行政處分，以書面記載其

        存在及內容之相關資訊（如處分機關、作成及通知之地



        點與時間、處分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處分內容、依據

        及理由等），毋寧僅為業已作成之行政處分之「證明文

        件」而已，並無創設性之獨立法規制效力（除非書面證

        明之內容變更原先行政處分之內容，而產生新的法律效

        果，則例外地可能為一行政處分）。此一書面證明應載

        之事項，依行政程序法第 96條第 2項，固應準用同條第 1

        項有關行政處分之規定而為救濟教示，但因其僅為已作

        成之行政處分之證明文件，有關救濟期間之記載，係依

        原行政處分作成之日期，於言詞行政處分之情形，言詞

        行政處分作成通知時即已起算救濟之法定不變期間。我

        國行政程序法第 95條第 2項規定既未要求處分相對人或

        利害關係人應「即時」提出申請，亦未要求處分機關應

        「即」以書面確認，此一書面證明縱有記載救濟教示，

        送達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時恐早已逾法定救濟期間

        ，救濟教示毫無實益。行政程序法賦予行政機關於個案

        中得選擇採取書面或言詞方式為行政處分之形成自由，

        只要行政機關選擇以言詞作成行政處分，於相對人或利

        害關係人請求出具書面證明又置之不理或拖延處理，相

        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即無從於法定救濟期間內獲得救濟教

        示，亦無法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98條第 3項規定延長救濟

        期間，此豈是立法者之有意安排？

      ⑸綜上，參諸前述行政程序法研修資料，顯見立法者對於

        救濟教示及人民權益保障之重視，實難認行政程序法未

        明文規定言詞行政處分應為救濟期間之教示及未為教示

        之法律效果，係立法者之有意選擇。  

    ⒊從而，在言詞行政處分未經依行政程序法第 95條第 2項請求

      作成書面之情形，行政程序法未如同法第 96條第 1項規定

      明定應為救濟期間之教示及其法律效果，應屬規範漏洞，

      並非立法者有意排除，故應類推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96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作成行政處分之機關亦有救濟期間教示之

      義務，如未教示時，法律效果應類推適用同法第 98條第 3

      項規定。

（五）結論：言詞行政處分未為救濟期間之教示時，法律效果應



      類推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98條第 3項規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     日

                    最高行政法院大法庭

                        審判長法官  吳  東  都

                              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王  碧  芳

                              法官  許  瑞  助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王  俊  雄

                              法官  洪  慕  芳

陳法官國成提出，王法官碧芳、簡法官慧娟加入不同意見書如附

件一。

王法官碧芳、簡法官慧娟共同提出，陳法官國成加入不同意見書

如附件二。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     日

                              書記官  張  玉  純

資料來源：司法院


